《乐昌市政府投资非经营性项目代建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为规范市政府投资非经营性项目代建管理工作，提升代建管理水平，促进代建工作良性发展，发挥代建制的优势，乐昌市人民政府颁布《乐昌市政府投资非经营性项目代建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就《办法》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修订背景
《乐昌市政府投资非经营性项目代建管理办法》（乐府[2017]5号）于2017年1月26日印发实施以来，对促进代建管理工作，提升代建管理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办法有效期5年，现已过期，为保障代建工作继续依规推行，有必要及时对现行《乐昌市政府投资非经营性项目代建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省级政府投资非经营性项目代建管理办法进行了调整， 2022年2月28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政府投资省属非经营性项目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粤府〔2022〕12号），并已于施行，韶关市政府投资非经营项目带领管理办法也根据实际进行了调整，2019年12月27日韶关市人民政府印发了《韶关市政府投资非经营性项目代建管理办法》（韶府规[2019]18号），自2020年2月1日起实施，此外，结合近五年来乐昌市本级政府投资非经营性项目代建管理的实践经验，有必要对我市的代建管理办法予以修订完善。
二、主要依据
（一）《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
（二）《财政部关于印发<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的通知》（财建〔2016〕504号）
（三）《广东省政府投资省属非经营性项目建设管理办法》（粤府〔2022〕12号）
（四）《韶关市政府投资非经营性项目代建管理办法》（韶府规[2019]18号）
三、主要内容
《办法》包括文件制定依据、代建制定义、代建项目类型及规模、代建单位职责、业主职责等职能部门职责、项目组织实施与资金管理、项目代建流程、代建管理费计提、监督要求与责任追究、办法适用范围、有效期等。
四、修订条款说明
1、关于适用范围
原办法第一条中“市本级政府投资资金建设的政府非经营性项目使用本办法”修改为市本级政府投资新建、改建、扩建、维修改造的非经营性项目适用本办法。
理由：采纳市政府分管领导专题研究会上市审计局提出的意见。
2、关于代建项目范围
第四条本办法所称政府投资非经营性项目包括：（三）市政设施等公用工程项目（应急抢险的市政工程除外）。未参照韶关市代建管理办法，将环境保护项目列入代建范围之内。
理由：一是韶关市生态环境局乐昌分局为非法人单位，不能作为业主委托代建；二是乡镇环保项目点多面广，由乡镇作为业主更有利于项目管理。根据乐昌实际，此次修订仍不将环境保护项目列入代建范围。
3、关于代建项目最低规模的要求
（1）《乐昌市政府投资非经营性项目代建管理办法》（乐府[2017]5号）第五条规定，立项总投资人民币200万元以上（含200万元）的政府投资非经营性项目，应当实行代建制。
在此次修订过程中，修改为：立项批文中建安工程费400万元以上（含400万元）政府投资非经营性项目，原则上实行代建制，市政府另有指定实施机构的除外。
[bookmark: _GoBack]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6号）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400万元人民币以上必须招标，结合工作实际修订了此次代建项目最低规模要求。
（2）《乐昌市政府投资非经营性项目代建管理办法》（乐府[2017]5号）第五条规定，以下政府投资非经营性项目可以不实行代建，并由项目单位根据国家和省市有关法律法规比照代建制管理模式组织建设。（一）总投资不足200万元的项目；（二）涉及国家安全与国家秘密的项目；（三）环境保护、水利设施、公路、政府还贷高速路、内河航道、政务信息化项目。
在此次修订过程中，将上述内容删除，修改为：涉及国家安全与国家秘密的项目，业主报请市政府同意，可不实行代建，由业主单位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组织建设。
理由：参照韶关市代建管理办法执行。
4、关于项目资金管理及费用方面。
（1）删除原办法第二十条代建管理机构应设立代建工程资金专户（以下简称代建专户），代建专户实行市财政部门与市代建管理机构双印鉴管理，严格执行国家建设单位财务会计制度有关规定，分基建项目单独建账核算，按照国家和省关于基本建设财务管理的规定执行，专款专用，严禁挪用、挤占。
理由：采纳市政府分管领导专题研究会上市审计局、市财政局提出的意见。
（2）原办法第二十四条“实行代建制的项目，按照市政府审定......对项目资金的拨付和使用进行监督”，修改为市财政局保障代建管理机构项目建设管理费，并将费用列入市财政预算，项目管理费的收支按照财政部《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有关规定执行。
理由：结合乐昌市的工作实际，采纳市政府分管领导专题研究会上市财政局提出的意见。
5、关于代建项目节余奖励制度
原办法第二十三条“代建项目实行投资节余奖励......扣减20%代建管理费”，修改为代建项目建设资金管理、代建项目投资节余奖励的具体办法由市财政部门、市代建管理机构另行制定。
理由：参照韶关代建管理办法，且实际工作中较难操作。
6、关于各相关职能部门职责
删除原办法第十二条，不再表述市发改部门、市财政部门、市国土部门、市住管部门的职责。
理由：参照韶关市代建管理办法。
7、关于增加业主职责、代建管理机构职责
增加明确业主的职责，第十条中（十一）负责已竣工验收或已完工投入使用项目的接收，并做好管理养护工作。第十条中（十二）负责项目单独建账核算。
同时，增加代建管理机构的职责，第十一条中（十）负责向业主（管养）单位移交已竣工验收或已完工投入使用的项目。
理由：参照韶关代建管理办法，结合工作实际，代建工作经验，明确项目建账、移交和接收职责。
8、其他方面
其他方面，主要参照韶关市最新修订的代建管理办法，完善文字表述。
五、政策解读途径
在文件印发后文件起草部门将申请在乐昌市政府门户网站该规范性文件及政策解读。
六、施行时间
本规定自2022年1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